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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宁高级专家会诊/转诊服务中心建设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京沪宁高级专家会诊/转诊服务中心
预算金额：人民币 36 万元整/年
采购需求：为进一步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通过专家指导和联合会诊形式，带动本院团队技术成长，特别是手术能力的提升，通过引入上海及国内其他医疗高地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及优质专家资源，与本院医疗团队协同合作，为患者提供精准、高效的诊疗方案，减少患者流失，助力医院学科建设能力与医疗服务质量提升。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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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格服务商资格要求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供下列材料：
1、服务商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
2、服务商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的，不得推荐为项目候选人，不得确定为最终服务商：
2.1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网页截图）
2.2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2.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采购文件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在资格性、符合性检查时按无效提供处理：
（1）采购文件未按文件要求签章的；
（2）不具备采购文件中规定的资格要求的；
（3）报价超过采购文件中规定的预算金额或者最高限价的；
（4）采购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5）法律、法规和采购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予终止：
（1）符合条件的服务商或者对采购文件作实质响应的服务商不足3家的，本项目废止；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服务商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4）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三、项目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专家赋能
1.专家库建立
（1）乙方提供全面的专家资源库，甲方各科室根据实际需求从中遴选2—3位专家作为科室首席合作专家，
（2）乙方协助甲方入库京沪宁知名三甲医院副高级以上专家不低于60位；
（3）甲方各科室与会诊服务中心紧密协作，各科室提供1—2位长期合作外院专家与会诊服务中心专家库进行统一管理；
（4）双方共同建立会诊要求的闭环管理体系，明确会诊流程的各个环节及责任分工，从患者咨询、专家邀请、会诊实施到诊疗随访等，确保会诊流程的顺畅与高效。
2.专家对接
（1）根据患者要求与科室确定会诊专家邀请人选，同步整理患者病史资料发给专家，对拟邀请专家发出会诊预约；
（2）按照约定的时间组织经治科室医生、患者或其监护人、专家开展线上会诊，制定患者诊疗方案。
3.专家响应时间
（1）线上会诊24至48小时完成；
（2）普通线下择期会诊：正高级职称专家两周以内完成；副高级职称专家一周以内完成；
（3）紧急会诊、特需会诊一诊一议。
（二）患者引流
1.甲方支持在医院门诊大厅显要位置设立京沪宁高级专家会诊/转诊服务中心，利用位置优势吸引来院患者的关注。
2.乙方通过服务介绍、专家展示等多方面，提升患者对会诊服务中心的关注，有效引流患者至中心进行咨询。
（三）患者转化
1.甲方协助乙方每年开展一次全院中层干部以上的宣教会议。
2.乙方每年开展4次科室培训会议。
3.乙方每年走访合作区域内医疗机构不低于5次。
4.甲方各科室主任负责协同会诊中心的患者转化，双方明确有外院专家会诊需求的患者，全部通过会诊中心进行转化。
5.甲方鼓励疑难重症患者或有更高诊疗需求的患者引导至会诊服务中心，通过专家品牌促进转化，每科室向会诊服务中心引流患者数量不低于2人次/月。
6.医院阳性病人跟踪转化服务。甲方协助乙方建立阳性病人的闭环管理，医院阳性病人的检验报告通过会诊服务中心领取，会诊服务中心为医院阳性病人提供跟踪转化服务。
（四）宣传推广
1.乙方为甲方提供会诊中心宣传推广服务，制定并执行不低于2次/月的宣传推广计划。
（1）院方公众号发文2次/月，宣传视频推广1次/月；
（2）宣传册、三折页投放点支持；
（3）易拉宝不低于15个点位投放（诊疗区、住院部、电梯口等）；
（4）会诊服务中心及相关科室自媒体推广服务。
2.甲方利用医院内部资源及社会媒体平台配合乙方进行会诊服务中心的宣传推广。
（五）诊前服务
1.会诊专家信息咨询
（1）上海及国内其他医疗高地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及专家团队数据库整理备询，入库副高级以上专家不低于60位；（需要服务商提供合作专家名单，格式自拟）
（2）根据采购人或患者要求，提供拟邀请专家、备选专家所在医院及专家本人最新资料、专家日程安排等详细信息备询。
2.会诊意向确认
（1）对各方关切的风险、费用等问题予以充分反馈和交流，做到信息透明、充分知情，确认会诊意向；
（2）与患者或其监护人签署会诊咨询服务协议，约定会诊时间，收取会诊服务费用（含专家的通勤、食宿等费用等），提供正式收费票据。
（3）整理患者资料病史，对专家发出会诊邀请。
3.专家行程安排与诊前沟通
（1）根据约定的会诊时间，规划专家会诊行程，同步通报专家、采购人、患者；
（2）根据专家行程进展，提醒采购人和患者做好诊前、术前准备和服务对接。
（六）诊中服务
1.线上会诊组织与主持、保持会诊秩序。
2.专家会诊意见记录，患者病例资料补充传输等。
（七）诊后服务
1.诊后随访
（1）会诊结束后，定期对患者进行随访，跟进了解患者治疗效果、病情变化、恢复情况，并将随访信息及时反馈给经治科室和会诊专家；
（2）对会诊服务开展满意度调查，了解患者的会诊服务体验、对经治科室与会诊专家的评价，持续提升服务质量。
2.结合会诊大数据，为采购人对接学科建设服务。
（八）服务流程
1.患者提出会诊服务需求；
2.确定邀请专家人选；
3.履行会诊邀请手续，发出会诊邀请；
4.采集患者病史资料，经患者及采购人同意后发送给会诊专家；
5.签署《会诊咨询服务协议》，收取服务费，并提供正式票据；
6.按约开展会诊。
（九）响应组织
会诊服务全程由服务商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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